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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加强我区建筑工地从业人员教育培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监管，提高各建筑企业质量安全生产意识，促进诚信履职，确保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我局委托南海区建筑业协会不定期对我区建筑工地从业人员开展教育培训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教育目的

通过集中观看视频、专家授课、考核等方式，组织项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参建单位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施工班组人员、安全员、总监、专监、监理员及一线从业人员等，开展安全事故警示教育和培训考核，提高我区建筑工地从业人员的质量安全生产意识，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秩序。

二、教育时间和地点

（一）教育时间：时间每次半天，根据区建筑项目出现的工程质量安全问题、劳资纠纷问题情况不定期举行。

（二）教育地点：佛山市南海区建筑业协会。

三、教育对象

（一）日常检查、飞行检查、专项检查和季度检查中发现不到岗履职的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员、项目总监、专监、监理员等项目管理人员。

（二）发生建筑安全事故项目的建设单位的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施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技术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员；监理单位的法定代表人、项目总监、专监、监理员等项目管理人员。

（三）重点监控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技术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四）违反建筑法规，受到行政处罚的建筑企业法定代表人或技术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五）发生劳资纠纷的工程的项目负责人。

（六）收到责令停工通知书的工程的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员、项目总监、专监、监理员等项目管理人员。

（七）年度安全动态扣分每达20分的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员、项目总监、专监。

（八）经现场查询，特种作业人员执业证件涉嫌造假、对安全生产要求不熟悉的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员、项目总监、专监、监理员等项目管理人员，以及对本职业生产技能及安全措施不熟悉的一线从业人员。

（九）其他有关人员。

以上人员在收到《南海区建筑工地从业人员教育培训表》（下称“《培训表》”，详见附件）后，按要求参加培训。

四、教育方式

采用观看警示视频的形式，必要时进行建筑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考试。

五、教育内容

（一）学习相关建筑法律法规。

（二）开展未报先建、违法分包、转包等违反法律法规的建筑市场行业行为警示教育。

（三）开展建筑项目从业人员质量安全事故警示教育。

六、其他事项

（一）请各单位组织相关人员，按规定参加培训,在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员、总监理工程师及专业监理工程师全部参加培训期间，工地应停止施工。培训当天不得缺席、不得委托他人代替、培训过程不得中途退场，如有违反，应当重新参加培训教育，同时将予以诚信扣分，情节严重的予以通报批评，并列入诚信黑名单。

（二）严格警示教育活动纪律。培训期间实行考勤，请携带身份证按时到会，不得无故迟到或早退；参加培训人员要遵守会场纪律，自觉维护秩序。

（三）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在日常监督执法过程中，应严格执法，并于停工当天将因质量安全问题被停工的工程项目清单报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人员未经培训教育的项目不得复工。

（四）参加完培训教育的人员凭南海区建筑业协会加具培训意见并盖章的《培训表》到区住建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附件：南海区建筑工地从业人员教育培训表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8年3月16日       
（联系人：何国恩，联系电话：86232202）

抄送：佛山高新区国土规划和城市建设局，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区建筑业协会、区房地产业协会。

附件

南海区建筑工地从业人员教育培训表

	工程名称
	

	单位名称
	

	参加培训

人员名单
	

	培训地点
	南海区建筑业协会

	培训时间
	

	南海区建筑业协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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